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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举办今年首场女大学生招聘会
3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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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徐峰 通讯员 常静 摄影报
道）3 月 16日，由烟台市妇联
主办，滨州医学院承办的“筑
梦青春 绽放未来”烟台市女
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滨医大
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学生工
作部（处）、妇委会等部门主
要负责人、“雏凤”就业创业
导师团导师、各学院学工办
主任、毕业班辅导员、今年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等1000余人
参加。

滨医党委书记孙祥军说，
烟台市妇联把首场女大学生招
聘会安排在滨州医学院，是对
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充分肯定
和大力支持，也是推动大学生
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双方将
深入交流，加快推进毕业生就
业、人才联合培养、平台建设等
各项工作。

烟台市妇联主席李少娜
介绍了烟台市妇联的基本情
况和工作职能。她说，烟台市
妇联全力为女大学生在烟就
业创业提供高质量的全流程
服务。她希望通过此次招聘
会，不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
引导，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
台，通过用工单位和毕业生面
对面、零距离的精准对接，帮
助更多毕业生尤其是女大学
生在烟台成就事业。

据统计，本次专场招聘会
共有25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涵
盖医疗、教育、科技等多个领
域，提供岗位近700个，受到女
大学生的广泛关注。女大学生
们在感兴趣的展位前认真咨
询、投递简历，并与单位招聘人
员进行深入交流。招聘人员耐
心解答疑问，详细介绍单位发
展情况、岗位需求以及薪资待

遇等信息，还对大家关心的职
业规划、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
详细解答，让女大学生对未来
的职业生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和规划。本次招聘会有300
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现场还特别设置招
聘洽谈区、毕业生就业权益维
护公益援助区、大学生征兵入
伍政策宣传区、会务服务区等
功能区，为大学生提供招聘求
职、政策咨询、简历完善等多方

面的服务。女大学生纷纷表
示，通过参加招聘会，能够更加
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职业定位和
发展方向。

当天，全市女大学生就业
创业导师座谈会和“雏凤”课堂
讲座同步举行，来自不同行业
的烟台市就业创业导师代表、
企业代表，聚焦推动女大学生
高质量就业创业进行了深入研
讨，并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就
业创业指导和帮助。

劳动合同期满是劳动合同
终止的法定情形之一，但为避
免“三期”女职工因被动失业导
致其生育权益受损，法律法规
对用人单位的终止权做了限制
性规定，赋予“三期”女职工劳

动合同到期续延的特殊保护，
基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
原则，用人单位应当严格遵守
上述规定，切实保障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杨春红 魏思睿）就
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芝罘区人社局积
极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举办“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活
动自2月份启动，将一直持续到3月
底。截至目前，芝罘区已举办了14
场线上线下招聘会，助力企业招工和
群众就业。

招聘会办到了“家门口”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招聘会，非
常方便。附近的知名企业也参加了，
提供的岗位很有吸引力，我已经投了
简历。”前几天，家住芝罘区向阳街道
的王女士在微信群看到万达广场招
聘会信息后，赶忙来到了现场。

为了让求职者不出远门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芝罘区人
社局联合辖区内街道社区和各大商
场，通过政府引导、商场搭台、社区宣
传的形式，在人气较旺的商圈举办综
合类大型招聘会，不仅为求职者提供
了便利，也为商场引入了更多客流，
让招聘单位和求职者在家门口的流
动人才市场里实现双向奔赴。活动
累计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涉及服
务业、制造业、金融业等近20个行
业，涵盖工程师、药师、会计、行政文
员、销售、医生、护士、服务员、维修工
等岗位，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

线上招聘提高效率

“有没有厨师岗位？”“公司地址
在哪儿？”“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线下招聘会人头攒动，线上直播间也
是人气爆满。近日，在微信小程序红
海直聘的平台上，主播带领大家逛招
聘会，各类求职问题不断刷屏，主播
在解答、互动的同时，也对岗位需求、
任职资格、薪酬福利等信息进行详细
讲解。

据芝罘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线上招聘会提供
了2000多个岗位，求职者在直播间
投递简历400多份。

惠民政策零距离服务群众

在各招聘会现场，芝罘区人社局
还精心设置了惠民政策宣传咨询区，
挑选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队，面对
面为招聘单位和求职人员解读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政策，耐
心细致解答咨询者关心的问题。

14场“春风行动”招聘会
助力企业招工群众就业

怀孕女职工劳动合同到期单位能否终止?
仲裁：法律赋予到期后续延的特殊保护

邹女士是烟台某服装有限公司职工，与单位签订了2020年6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23年5
月初，邹女士经医院确诊早孕。2023年11月底，公司通知邹女士，考虑到她身体状况无法满足后续工作安排，故提出合
同到期后与邹女士终止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邹女士提出异议，用人单位可以终止孕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吗？

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院工作人员表示，

“三期”女职工劳动合同期
满，应当依法续延至法定情
形消失时终止，用人单位不
得单方以合同到期为由终
止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
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
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
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劳动

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
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
消失时终止。2023 年 12 月
31 日劳动合同到期时，邹女
士正处于孕期，依据前述规
定，公司不得与邹女士终止

劳动合同，而应将双方劳动
合同续延至邹女士哺乳期
期满之日。公司通知邹女
士于2023年 12月 31日终止
劳动合同的做法违反法律
规定，存在承担违法终止劳
动合同赔偿金的法律风险。

仲裁观点

切实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

以法之名 守护她权益

护“她”倡议

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摄


